




拆船油污污水处理净化装置
技术要求















1、 项目概况
[bookmark: _GoBack] 本项目需采购1套用于拆船船台区域的油污污水净化处理系统，安装在三号船台东侧污水池平台上，并在西侧污水池设置潜水泵，通过预埋管道将西侧污水池污水引至油污污水净化处理装置，实现一座装置处理两个污水池含油污水的高效净化与回用，满足环保排放及厂区再利用标准。
二、 处理对象与水质要求
1. 处理对象：拆船作业中产生的含油污水，包括但不限于雨水、船台冲洗水、油污废水高压除锈废水等。
2. 进水水质：高浓度油脂、乳化油、悬浮物等复杂成分。
3. 出水水质：满足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0-2020）或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》（GB/T 19923-2005）相关标准，可用于厂区冲洗、绿化等回用用途。
三、 工艺流程与系统组成要求
系统须包括以下单元，并实现全自动联动运行：
1. 预处理单元：包括格栅、污水调节池，具备均质均量功能。
2. 油泥清淤单元：配备高压旋转清淤装置，可自动清理池底板结油泥，支持抽取同步进行。
3. 油污净化一体化设备：采用溶气气浮工艺，包含加药系统（PAC、PAM、破乳剂、pH调节）、溶气系统、刮渣系统等，具备高效油水分离能力。
4. 深度过滤单元：配置多介质过滤罐（石英砂+活性炭），进一步去除悬浮物与胶体物、质，具备反冲洗功能。
5. 清水储存与回用单元：设置防腐清水池，用于达标水暂存与回用。
四、 设备材质与防腐要求
1. 主体结构：碳钢防腐，关键过流部件、搅拌装置等采用304不锈钢或PP材质。
2. 防腐工艺：整体抛丸处理，表面喷涂耐高温防腐底漆及面漆，漆膜厚度≥200μm，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，适应户外盐雾环境。
五、 电气与自控要求
1. 全自动控制系统，具备液位联动、药剂投加、刮渣、反冲洗、故障报警等功能。
2. 控制柜防护等级不低于IP54，主要电气元件采用国内知名品牌。
六、 主要设备参数与配置要求
1. 处理能力：满足船台污水产生量及暴雨工况应急处理需求。
2. 气浮设备：溶气系统工作压力范围-1.0MPa，微气泡发生装置高效稳定。
3. 清淤装置：高压泵压力不低于20MPa，支持自动旋转喷射与污泥抽取。
4. 过滤罐：直径≥1400mm，滤料层级合理，支持手动/自动反冲洗。
5. 药剂系统：配备PAC、PAM、破乳剂、pH调节加药装置，容量不少于500L/套，具备搅拌与计量功能。
七、 制造、安装与验收
1. 本项目为交钥匙工程，包含设备供货、安装、管道连接、调试、培训等。
2. 设备出厂前需进行预组装与功能测试，提供详细图纸及操作维护手册。
3. 验收标准：设备运行稳定，出水水质符合约定标准，控制系统完整可用。
八、 售后服务与质保
1. 质保期不少于12个月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。
2. 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30分钟，4小时内技术人员到场。
3. 质保期内免费提供备件与维修服务，质保期满后提供有偿技术支持。
九、 投标文件要求
投标人需提供：
1. 详细技术方案及工艺流程说明；
2. 设备清单（含品牌、型号、数量、材质）；
3. 同类项目业绩证明；
4. 售后服务承诺书。
